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飛機乘客離境稅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有關飛機乘客離境稅（離境稅）的收

取機制，以及向已繳付離境稅但未有乘搭飛機離開香港的乘客

退還稅款的安排。 
 
 
《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條例》)（第 140 章） 
 
2.  根據《條例》，每名 12 歲或以上而擬在機場乘搭飛機

離開香港的乘客，均須在為該目的而登上飛機之前，繳付 120
元離境稅（獲豁免者除外）。經營商（一般而言即航空公司）

須收取該等稅款，並將稅款付予庫務署署長。任何人授權或准

許須繳付稅款但尚未繳付稅款的乘客登上飛機，均屬違法。 
 
3.  《條例》第 6 條訂明，經營商須以民航處處長指明的格

式及在處長指明的相隔期間內，向處長呈交申報表，列明乘客

及飛機離境的詳細資料。根據《條例》第 5 條，經營商須備存

恰當紀錄，以記錄登上在他控制下的飛機的乘客及向他繳付的

稅款資料。根據《條例》第 15(5)條，經營商如不遵守上述規

定，均屬違法。 
 
 
實際安排 
 
4.  實際運作上，航空公司向乘客售賣機票時，已一併收取

離境稅，並會把款項存入民航處指定的銀行帳戶。為保障政府

收入，確保每名離港乘客均已繳付離境稅，民航處已有既定機

制，供經營商申報有關乘客及飛機離境的資料，作查核用途。

有關機制得到經營商同意。因應《條例》第 6 條的規定，接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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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境乘客的航空公司須每月向民航處提交離境稅報表（報

表），申報乘坐其航班離境的乘客人數，以及航空公司收取及

應付予政府的離境稅款額。民航處會查核航空公司提交的所有

報表，並會核對  - 
 

(a) 航班紀錄的資料，與民航處備存的記錄是否吻合； 
 
(b) 航空公司收取的離境稅款額與離境乘客數目是否相符；

及 
 
(c) 航空公司存入指定銀行帳戶的稅款款額，與報表所示款

額是否吻合。 
 
5.  為確保航空公司提供的報表資料可靠，民航處亦會抽查

航班的離境乘客人數，以查核有關數目與報表所載資料，是否

相符。在 2015-16 年度，民航處作出約 1 280 次抽查1，期間並

無發現任何資料不符的情況。 
 
 
航空公司向已繳付離境稅但未有乘搭飛機離港的乘客退還稅款

的安排 
 
6.  就著在購買機票時已繳付離境稅的乘客，個別乘客可能

因各種原因而未有乘搭飛機離開香港。《條例》第 14（1）條

訂明，個別乘客如已就某次離港行程繳稅予經營商，而後來未

有乘搭飛機離開香港，所繳稅款須由經營商退還。民航處一直

有提醒航空公司，如遇到有關個案，須把離境稅全數退還給該

等乘客，以及退還稅款時不可收取任何手續費。 
 
7.  民航處如果收到有關航空公司沒有退還離境稅或在退還

稅款時收取手續費的投訴，會與相關航空公司跟進。在 2006 年

至 2015 年期間，民航處共收到十宗有關投訴，包括航空公司沒

有退還離境稅或在退還稅款時收取手續費。就上述所有十宗個

案，民航處均已與相關航空公司跟進，而航空公司後來均向有

關乘客全數退還離境稅。 
 

                                                      
1  民航處每月會就每一間航空公司所營運的航班抽查有關的離境乘客人數記

錄，每五百架次抽查一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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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情況 
 
8.  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在 2015 年 10 月就有關航空公

司退款安排發表報告，指某些航空公司在退還稅款時收取手續

費，部分則未有安排把稅款退還乘客，或為退款申請設定過短

的期限（如機票有效期完結後的 30 天內）等。消委會亦提出了

一些建議，以優化退還離境稅的安排。 
 
9.  在消委會發表報告前，民航處在2015年9月已分別去信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及個別不屬該協會的航空公司，提醒他

們有關退還離境稅的法例規定（包括須把離境稅全數退還給乘

客，以及不可收取任何手續費）。就著消委會報告所提及的24家
航空公司，民航處已聯絡有關公司，要求提供退還離境稅安排

的資料。該等公司在2014-15年度所收的離境稅款額佔2014-15
年度離境稅收入總額約78%。除了一家現已暫停營運離港航班

的公司外，其餘23家均已回覆。當中21家航空公司確認他們一

向以來均會把稅款退還予相關乘客，亦不會收取手續費。至於

餘下兩家航空公司，則表示已停止收取手續費。民航處會與這

兩家航空公司保持聯絡，確保該兩家公司盡其所能退還手續

費。 
 
10.  民航處現正優化機制，要求航空公司定期提供有關退還

離境稅安排的額外資料（包括有關已購買機票及繳付離境稅而

後來沒有乘搭飛機離港的乘客資料），以便加強監督航空公司

有否把稅款退還予相關乘客。同時，民航處已經與香港航空公

司代表協會會面，雙方並已同意成立工作小組進一步跟進。 
 
 
持續進行的工作及日後跟進的路向 
 
11.  我們明白確保航空公司在退還離境稅時遵守法例規定的

重要性。在這方面，民航處會繼續透過查核航空公司每月提交

報表內所載有關離港乘客及航班的資料，監察收取離境稅的情

況。民航處亦會定期要求航空公司提供已繳付離境稅但後來未

有乘搭飛機離開香港的乘客資料。 
 
12.  就航空公司方面，民航處會聯繫航空業界(包括與香港航

空公司代表協會成立的工作小組)，就航空公司為退還稅款而聯

絡有關乘客時（例如已離開香港而短期內不會回來香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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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做法，制訂清晰指引，以及就未有申領的退還款項，訂

定相關的處理程序。 
 
13.  就乘客方面，民航處會加強宣傳，讓乘客知悉他們如果

未有乘搭飛機離開香港可獲退還離境稅，以及相關的申請及投

訴途徑。目前，民航處已在其網頁有關「乘客須知」一欄中載

列有關資訊。民航處亦會聯絡旅遊業界，探討在消費者購買機

票時就有關安排作進一步宣傳的可能性。民航處會繼續密切留

意投訴數字，以便考慮是否有需要進一步加強有關安排。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民航處 
2016年4月 
 
 




